附件三
臺東縣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運動輔助器材

歸還及維修通報單
填表日期：　　　年　  　月　 　日

	學校名稱
	
	教育階段
	□學前  □國小
□國中  □高中

	班級類別
	□普通班   □集中式特教班    
□資源班   □其它_________
	填表人/職稱
	連絡電話：

	異動原因
	維修
	 □物品損毀，歸還運動輔具據點學校(             )維修。

	
	歸還
	 □確定不再借用，歸還運動輔具據點學校(             )。

	物品/財產名稱
	□體感運動訓練組(□重力沙袋□訓練球□彈力帶□站立訓練組□彈力管□彈力管握把□握力棒□手指訓練器□握力訓練黏土□軟壺鈴□戰繩□拳擊沙包□拳擊手套□健身滑板□體操棒□任天堂Switch2)

□前庭本覺訓練組(□森林派對□步步皆冰□葉轉葉搖□叢林平衡木)
□無踏板助行三輪車(□XS □S □M)
□全身垂直無障礙律動機

□多功能全身垂直步態運動訓練機  
□身體組成分析儀

	初始借用日期
	
	歸還日期
	

	運
動
輔

助

器

使

用

情

形
	使用情形照片：

（學生使用中之照片）

	
	(輔具現況照片)

	
	使用情形簡述：
(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)

	 現況評估
	□1.確實符合學校需求。
□2.經使用發現不符合需求，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。
□3.原借用原因消失，歸還輔具。
□4.其他，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承辦人
	
	主任
	
	校長(園長)
	

	備註：

1. 請申請學校於學期末填妥本表，寄至本縣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。
2. 有關運動輔助器材相關問題，請洽運動輔具據點學校。

	處理情形

（運動輔具據點學校填寫）
	管理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
日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


